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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

事项获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有条件通过暨 

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上市公司并购重

组审核委员会于 2020 年 9 月 9 日召开 2020 年第 38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，对

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

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（以下简称“本次重组”）进行审核。根据会议审核结果，

公司本次重组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，审核意见为： 

“请申请人结合标的资产核心竞争力、行业地位、产能利用率、销售可实现

性、毛利率波动等因素,进一步说明业绩预测的可实现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、评

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予以落实，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补充材

料及修改后的报告书报送上市公司监管部。”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

司股票（证券简称：宏昌电子，证券代码：603002）将在 2020 年 9 月 10 日（星

期四）开市起复牌。 

目前，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，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相

关核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。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



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

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相关公告

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9 月 10 日 


